
余防欠办 (aO18〕 5号

关于印发 《佘姚市建设领域用工实名制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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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姚市建设领域用工实名制管理办法

笫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本行政区域内建设施工领域现场作业
人员监督管理工作,提高施工现场管理水平,从源头上预防建设
施工领域劳资纠纷的发生,维护企业和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,提
升行业形象,维护社会稳定,依据 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》 (浙政办 匚⒛17〕 34

号),结合我市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项目,是指房屋建筑、市
政基础设施、交通、水利等建设工程项目。

本办法所称建设行业主管部门,是指住建、交通、水
利等行政主管部门。

本办法所称建设单位,是指建设项目业主单位。

本办法所称施工单位,是指从事建设施工活动的施工J总

承包单位、专业分包单位等具有合法用工主体资格的企业。

笫三条 本办法所称实名制管理是指通过健全劳务用工管理
机制、完善相关管理制度,利用计算机、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
段,建立能够反映施工现场一线作业人员实际情况的数据库、花
名册、考勤册和工资册等实名管理台账,实现施工现场人员底数
清、基本情况清、出勤清、工资发放记录清、进出时间清等

“五
清
”

目标的管理制度。

第四条 实名制管理所采集记录的各项数据应用于本市施工
现场人员权益保障和建筑市场监管,作为施工现场人员工资发
放、建筑工伤保险参保、劳资纠纷处理的重要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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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施工单位要在各工程项目设立劳资专管员,负 责建

设行业主管部门实名制实施的综合协调和监督管理工作,加强对

劳动用工和工资支付的监督管理,实时掌握施工现场劳动用工和
工资发放情况,严格执行按月足额发放制度。

第六条 施工单位负责实名制管理的具体实施,一般情况

下,建筑工程合同价款达到2000万元及以上、公路工程合同价款

达到3000万元及以上、水利工程合同价款达到⒛00万元及以上的

项目,应配备身份证读卡器、门禁考勤设备等实名制管理所需的

软硬件,配备劳资专管员,做好实名制管理所需数据的采集、管
理、上报等工作;合同价款在上述金额以下的项目,可 以由劳资

专管员手工登记、考勤等进行实名制管理。

第七条 施工单位应在作业人员进场前登记用工实名信息:

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月、住址、民族、身份证号码、电子照片、

联系电话、文化程度、技能培训等情况。建立施工人员花名册台

账,并按月对花名册进行动态更新。

第八条 施工单位劳资专管员应于每月20日 前,将上月作业

人员的考勤表、工资发放表盖企业公章后,建立考勤台账和工资

发放台账,并由作业人员本人签字确认。

第九条 施工单位应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设置务工人员维权

牌和公示栏。切实落实在建项目现场维权信息公开制度,务工人

员维权牌必须明确建设单位、总包单位、分包单位、行业主管部

门、劳动用工法规条款、当地最低工资标准、工资支付表、工资

发放日期、维权举报投诉电话等基本信·急。每月将现场作业人员

的考勤表和工资发放表在公示栏中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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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建设单位负责协调、监督项目各施工单位开展实名
制管理,在招标文件和工程施工合同中明确要求实施实名制管

理,并检查督促施工单位按规定实施实名制管理。

第十一条 施工现场作业人员退场时,施工单位应为其办理

退场登记,并在考勤台账予以备注。

第十二条 施工现场作业人员有权要求复印或拍照留存本人

签字的工资表。经施工现场作业人员本人签字确认的工资表,施
工单位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后保存2年以上备查。

笫十三条 建设工程项目行业主管部门、市人力社保部门应
做好实名制管理工作的宣传指导,加强对备建设工程项目人员信

息采集、进退场登记、考勤、工资支付等实名制管理实施情况的
监督检查。

按本办法实施实名制管理的项目,给予施工单位诚信加分、

酌情减免工资保证金、评优评奖优先等奖励。

施工单位未按本办法实施实名制管理或者在实施过程中弄虚

作假的,或建设单位未按本办法对实名制管理实施工作进行监督

的,责令限期整改,拒不整改的,予以信用扣分,取消各类评奖
评优资格,不得享受本市务工人员工资保证金减免政策;出现群

体上访讨薪的,予以依法查处,降低施工单位诚信评价等级,并
按照有关规定限制市场准入。

笫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。∶

市防范处置企业拖欠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zO18年5月 3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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